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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的规定，本公司将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970 号）的核准，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欣

旺达”或“公司”）于 2018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 25,800.00 万股新股，发行价格为 9.9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54,200,000.00 元（以下简称“2017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8 号）核准，欣旺达于 2020 年 7 月向社会公开

发行数量为 1,12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期限 6 年，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20,000,000.00 元（以下简称“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1、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4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联

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认股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不涉及

资产支付。2018 年 3 月 28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

师报字[2018]第 ZI10087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联席主承

销商已实际收到欣旺达非公开发行股票网下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2,554,200,000.00 

元。 

2018 年 3 月 28 日，联席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

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2018 年 3 月 29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10088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 2,554,2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7,934,057.42 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526,265,942.58 元，其中新增股本为 258,000,000.00 元，资

本公积人民币 2,268,265,942.58 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股东均以

货币资金出资。公司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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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止，欣旺达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8,170,018.5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01,829,981.42 元。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保荐费及部分发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1,106,037,735.85 元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上述募集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由

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I10518 号《验资报告》。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用账户中的存储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1、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已销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1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招商银行布吉支行 755901482010107 496,919,804.00  已注销 

杭州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4403040160000205761 496,919,804.00  已注销 

浦发银行新安支行 79150078801900000178 496,919,804.00  已注销 

广发银行中心区支行 9550880096559000148   已注销 

招商银行布吉支行 752900409110802   已注销 

浦发银行新安支行 79150078801000000199   已注销 

浦发银行新安支行 79150078801100000198   已注销 

华兴银行汕头支行 802880100032962 469,246,240.00  已注销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48489   已注销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39220 505,472,148.00  已注销
注 3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39710   已注销
注 3 

华兴银行汕头支行 802880100032971 66,000,000.00  已注销
注 3 

广发银行中心区支行 9550880214372700200   已注销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51875   已注销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51839   已注销 

合计  2,531,47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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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非公开发行股票初始存放金额系募集资金认缴款扣除承销费后的净额，与验资

报告中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 5,211,857.42 元系尚未支付的审计费、验资

费、律师费以及股份登记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 

2、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结构性存款收益扣除增值税支出的累计

净额为 9,921,144.23 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的累计

净额为 28,715,177.20 元。 

3、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投项目“消费类锂电池生产线项目”与“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且相应募集资金也已使用完毕，公司将募集资金专

户的利息收入 31,592.94 元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并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前，

办理完毕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投项目“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实

施完毕且相应募集资金也已使用完毕，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126,352,827.27 元转

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办理完

毕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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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1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招商银行布吉支行 755901482010809  5,429.01 活期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59565 1,106,037,735.85 4,415,274.22 活期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59591   已注销
注 2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59582  761,774.73 活期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60100010460  30,000,000.00 定期 

平安银行深大支行 15000103294053  80,199.12 活期 

工商银行园洲支行 2008025529200168065  128,598,316.37 活期 

合计  1,106,037,735.85 163,860,993.45  

注 

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存放金额系募集资金认缴款扣除承销费后的净额，与验资

报告中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 4,207,754.43 元系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2、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项目”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消费类

锂离子电芯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惠州锂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锂威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主体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存放募集资金。为方便账户管理，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办理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并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

荐代表人。 

3、 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定期存款收益为 4,252,348.30 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理财产

品收益为 303,780.82 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结构化存款收益为 558,465.76 元，募集

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的累计净额为 1,647,669.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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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非公开发行股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2,626.59
注 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44,376.1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44,376.1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8 年： 125,416.7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9 年： 74,872.36 

  2020 年： 44,087.02 

  2021 年 1-6 月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

扩产项目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

产项目 
59,621.00 50,547.21 50,547.21 59,621.00 50,547.21 51,143.44    596.23

注 2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 
动力类锂电池生产

线建设项目 

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

建设项目 
205,000.00 195,479.38 195,479.38 205,000.00 195,479.38 186,613.87    -8,865.51

注 3 2020 年 9 月 30 日 

3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6,600.00 6,600.00 6,600.00 6,600.00 6,600.00 6,618.82 18.82
注 2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2）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均为募集资金存入银行专用账户产生的结构性存款

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后投入本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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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该项目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支出。 

 

2、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0,183.00
注 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9,893.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9,893.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20 年： 69,193.18 

2021 年 1-6 月： 10,700.7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至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消费类锂离子电芯

扩产项目 

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

项目 
78,400.00 78,400.00 78,400.00 78,400.00 78,400.00 48,110.90 -30,289.10

注 2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33,600.00 31,783.00 31,783.00 33,600.00 31,783.00 31,783.00 -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2、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该项目尚未完工造成，为截止日累计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总额

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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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无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先期投入项目 先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金额 
置换日期 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

产项目 
    

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

建设项目 
623,785,294.66 623,785,294.66 

2018 年 5 月

2018 年 6 月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 

合计 623,785,294.66 623,785,294.66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公司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10161 号《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专项审核报告》。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决定以募集

资金 623,785,294.66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该置换事项经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后实施。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

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先期投入项目 先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金额 
置换日期 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

产项目 
207,497,656.67 207,497,656.67 2020 年 8 月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 

合计 207,497,656.67 207,497,656.67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公司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项目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20]第 ZI10535 号《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

告》。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 207,497,656.67 元置换预先

已投入的自筹资金，该置换事项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后

实施。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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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9 日，欣旺达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进行结构性存款，最高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自欣旺达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 年。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

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在有效期限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 30,000.00 万元，已

于 2018年 12月 26日、2019年 5月 6日分别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0,000.00 万

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最

高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人民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 

在有效期限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 30,000.00 万元，已

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2020 年 7 月 15 日、2020 年 7 月 16 日、2020 年 7 月 20 日

分别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节余募集资金的金额

为 126,352,827.27 元（含累计结构性存款收益、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 38,636,321.43

元），节余募集资金余额占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5.00%。 

 

2、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全资孙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

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锂威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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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在有效期限内，公司已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 15,000.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尚未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的金额为 313,860,993.45 元（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0.00 元），尚未

投入的募集资金余额占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28.49%。未使用完毕

的募集资金系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项目，主要原因是该项目尚未完工。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1、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非公开发

行股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 

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6 月 
  

1 
消费类锂电池 

模组扩产项目 
99.34% 45,562.50 13,124.18 14,666.07 24,273.14 8,006.80 60,070.19 是 

2 
动力类锂电池生

产线建设项目 
25.28% 117,590.00      否 

3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

用 

注： 

（1）承诺效益是指 2018 年至 2021 年 6 月累计承诺效益。 

（2）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详见“三、（三）前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2、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目累计

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

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1-6 月   

1 
消费类锂离子 

电芯扩产项目 
     未达产 

2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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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原因： 

1、公司动力电池生产线于 2020年 9月全部建成，即 2018年至 2020年 9月期间尚

在建设期，分批达产的有效产能较少，且动力电池业务处于客户导入的早期，故收

入规模较小； 

2、动力电池业务早期存在大额研发、管理投入以及生产能力建设投入，产能不饱和

引起单位固定成本较高；业务开拓期间，随着获得的客户定点及订单增多，亦需要

针对不同的客户和项目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用，相关投入有利于公司长期盈利，但

早期费用支出较大，使得动力电池板块盈利情况持续为负； 

3、动力类锂电池市场环境复杂多变，2019 年下半年，受到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进

入过渡期、部分地区执行国六排放标准、部分城市燃油车牌照宽松、宏观经济面临

下行压力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国内电动汽车市场需求短期内有较大的变化，使得2019

年下半年动力电池产销量有所下降； 

4、2020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国内外车厂纷纷停工停产，间接影响上游动力电

池生产厂商的出货节奏，导致公司计划订单普遍延期；2021上半年海外疫情及芯片

短缺亦一定程度上导致车厂订单延期，从而使公司动力电池销售增速受到一定影响。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前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情况。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情况不存

在差异。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9 月 1 日批准报出。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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